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基本单位名录库
维护管理工作的通知
各乡镇（街道）统计站： 

为了进一步强化我县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，确保部门审批单位及时入库、划分准确、数据真实、资料完整，根据国家、省局“五证合一”、基本单位名录库更新维护节点延伸到乡镇（街道）工作要求以及《基本单位统计报表制度》，经研究制定了进一步加强全县基本单位名录库维护管理工作的办法，请遵照执行。
一、总体要求
基本单位名录库是统计工作基础库，是开展“四上”企业入库、新经济调查、项目法人单位入库，各类抽样调查的重要依据。各乡镇（街道）统计站在县统计局统一安排部署下开展工作，统一时间、统一要求、统一考核。乡镇（街道）统计站长为第一责任人，做好本级相关名录库建设维护工作，达到县反馈的工商、民政、编制部门审批单位及时全部纳入基本单位名录库，确保被调查单位信息完整、入库及时准确、不重不漏。为各级政府分析研究工作、掌握所在区域各类单位，特别是新经济单位变化情况提供依据。
二、工作任务及职责
1、负责接收县统计局下发的审批部门提供的本区域新注册、变更、注销单位基本情况数据，进行实地调查，两处街道办也可通过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实地核查，填写《法人单位基本情况》（MLK101-1表）和《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》（MLK101-2表），加盖被调查单位公章，同时复印一份《营业执照》，留存备查，并录入基本单位名录库平台；
2、按照我市基本单位名录库更新维护操作流程，对反馈的新增、变更、注销等单位进行相应操作，并填写《单位登记情况表》，对未入库单位做情况说明，一式两份，上报县统计局一份。
三、日常核查与考核
1、自查：各乡镇（街道）统计站应定期开展自查工作，自查结果及时上报。重点对冗余单位进行调查，对名录库单位行业类别、行业代码、机构类型等重要指标进行核实，对消亡单位进行确认。
2、核查：根据名录库维护更新工作进展情况，县统计局不定期对各乡镇（街道）统计站开展核查工作，抽取一定比例单位进行实地核查，核查结果予以通报。
3、考核：县统计局对各乡镇（街道）统计站进行年度考评，考评结果纳入县统计局对各乡镇（街道）统计站的综合考评，作为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。
汶上县统计局
2018年1月8日
附件：《单位登记情况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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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填表说明：1.单位类型：1是法人单位；2是产业活动单位；3是个体户
          2.营业状态：1是营业；2是停业（歇业）；3是筹建；4是注吊销；5是破产；9是其他
          3.主要业务活动（主要产品）应尽量详细










